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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宝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[2016]第 226号 

 

宝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2016年 12月 25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出售资产的公告》，你公

司向宁夏勤昌滚动轴承制造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勤昌轴承”）出售全

资子公司西北轴承机械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机械公司”）100%的股

权。我部对以下事项表示关注： 

1. 交易作价的合规合理性。本次交易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，

标的资产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为-2,491.18 万元，评估价值为 694.05

万元，本次交易的交易价栺为 5,900万元，评估增值率高达 127.92%，

同时，交易价栺高于评估值 5,204.48万元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补充说明评估过程、评估参数的选择及依据，主要资产科

目评估情况以及增减值原因。 

（2）补充披露本次交易价栺远高于评估值的原因。包括但不限

于交易对手方勤昌轴承与你公司、董监高、子公司、你公司控股股东

等过去是否存在业务合作以及未来是否存在潜在的合作安排或其他

利益安排。 

（3）对于公告披露的“勤昌轴承将以机械公司的并购为切入点，

深化与公司的合作，利用公司现有的品牌、技术和即将投产的高端轴

承装备优势，使其自身业务由代工模式转变为轴承研究开发销售模

式”，请详细解释其中“公司”的指代方，若指代你公司，请详细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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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合作模式、利用公司现有品牌、技术的方式及对价安排，是否存签

署任何协议或备忘录，若有请补充披露，并说明相关合作模式是否存

在利益倾斜或其他损害你公司利益的行为。 

（4）本次交易标的机械公司目前占用你公司资金共计 2439万元，

你公司要求机械公司自身融资及通过委托机械公司加工部分产品的

方式收回占用的资金。请你公司补充说明分别以自身融资和委托加工

方式收回占用资金的金额以及期限安排。对于自身融资方式，要求补

充披露预期融资方式以及融资能力分析，对于委托加工方式，要求披

露机械公司最近 3年为你公司提供委托加工业务的情况（包括不限于

品种、数量、单价等），预计未来每年委托业务情况，其中存在差异

的，详细解释差异原因。并结合上述情况详细分析机械公司的偿债能

力，占用资金是否存在无法收回的风险，对方是否提供足够的履约保

障，以及你公司对占用资金计提相关的坏账准备情况及理由。请你公

司年审会计师对此发表专项核查意见。 

3. 关于本次交易支付安排。公告显示，本次交易分三次进行支

付，自协议签订之日起 30个工作日内，勤昌轴承支付本次股权转让

价款的 55%（3,245万元）；自协议签订之日起 200个工作日内，勤昌

轴承支付本次股权转让价款的 20%（1,180万元）；自股权转让工商变

更登记完毕之日起两年内机械公司不发生潜在债务纠纷的，勤昌轴承

支付本次股权转让价款剩余的 25%（1,475万元）。请你公司根据勤昌

轴承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，补充对其偿债能力的分析，并说明

勤昌轴承是否提供履约保障措施。对于协议约定的“西北轴承机械有

限公司不发生潜在债务纠纷的”请你公司补充明确潜在债务纠纷的发

生期间，披露截至复函日机械公司主要负债、潜在债务或债务纠纷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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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，是否与勤昌轴承存在债权债务关系，若有，要求明确解决方式；

要求明确“潜在债务纠纷”的认定标准，存在争议如何解决，以及若

发生潜在债务纠纷，25%剩余款项是否全额无法收回。另外，请你公

司补充说明是否对过渡期损益进行相关约定。 

4. 交易款项的会计处理问题。请你公司结合交易对价的支付方

式和股权交割方式补充说明本次交易的具体会计处理过程及其合理

性，在充分考虑剩余 45%款项的回收期限以及“潜在债务纠纷”对款

项回收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情况下，明确说明本次交易对 2016年年

度税后利润的影响金额。请年审会计师事务所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5. 交易对方股权架构。请你公司全面披露交易对方勤昌轴承相

关的产权及控制关系，包括交易对方的主要股东或权益持有人、间接

控制人及各层之间的产权关系机构图，直至自然人。并结合股权结构

说明勤昌轴承与你公司及你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、业务、资产、债

权债务、人员等方面是否存在关联、投资关系，是否存在可能或已经

造成你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。 

6. 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。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交易标的是否涉及

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、诉讼或者仲裁事项、是否存在查封、冻结等司

法措施及其他资产权属瑕疵，并说明是否会对本次交易构成实质性或

潜在障碍，交易对手方是否充分知悉并认可，是否有权因前述问题追

究你公司责任，是否会因此形成潜在债务纠纷。 

请你公司于 2017年 1月 3日前回复我部并履行相应披露义务。

同时，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严栺遵守《证券法》、《公司法》等法规

及《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及时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

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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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函告 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公司管理部 

2016年 12月 28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